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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師為服務於乙國立高中（下稱乙校）之專任教師，因教學不力，確有

實據。乙校經法定程序後，依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予以解聘，並

以 A 函通知甲師。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，主管機關以 B 函回復乙校核准

解聘甲師，惟依教師法相關規定，此一解聘並無限制甲師再任教師之法

律效果。此外，甲師亦遭人檢舉涉及校園性騷擾事件，乙校經法定程序

後，依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予以解聘，且議決四年不得聘任為

教師，並以 C 函通知甲師。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，主管機關以 D 函回復

乙校並副知甲師核准解聘，且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。請依行政法院現行

實務見解回答下列問題：

 A 函及 C 函之法律性質為何？甲師可如何提起行政救濟，其訴訟類型

為何？（15 分）

 B 函及 D 函之法律性質為何？甲師可否提起行政救濟，其訴訟類型為

何？（25 分）

乙校若為私校，B 函及 D 函之法律性質為何？甲師可否提起行政救

濟？（10 分）

二、請附理由回答下列情形，提起行政訴訟時，其訴訟類型為何？

土地所有權人對徵收補償價額不服提出異議，經主管機關維持原查

處，土地所有權人仍不服而提起之行政訴訟。（12 分）

土地徵收違反土地法第 233 條，未於公告期滿 15 日內給付補償款，

致土地徵收之行政處分失其效力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欲確認行政處分失

其效力而提起之行政訴訟。（13 分）

三、甲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建築研究所畢業，領有畢業證書，

而欲報考建築師考試。考選部以甲所修習學分不符規定，以 A 函否准其

報考資格。請問甲不服 A 函應如何提起行政救濟？其應提起何種暫時性

權利保護？以期順利應考。另是否涉及本案預為決定？並應如何為暫時

性權利保護之聲明為當？（25 分）


